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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另規定，第 18 條被保險人及其每一眷屬之保險費率應由保險人於全民健康保險會（以下稱

健保會）協議訂定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後一個月提請審議；審議前，健保會應邀集精算師、保

險財務專家、經濟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提供意見，該會並應於年度開始一個月前依協議訂定

之醫療給付費用總額，完成該年度應計之收支平衡費率之審議，陳報本部轉報行政院核定。 

二、健保會於完成 104 年度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協議訂定後，已於 103 年 11 月 6 日召開全民健康保

險費率審議前意見諮詢會議，與會大多數學者專家建議一般保險費率維持 4.91%。健保會復於

同年月 28 日委員會議就本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所提修正後「104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費率方案」

進行審議，基於長期財務壓力及費率穩定，作成 104 年度一般保險費率維持現行之 4.91%不調

整之決議。本部業據以函報行政院核定中。一般保險費率倘未調整，補充保險費依法亦應維

持現行費率。 

三、復查二代健保財務制度改革係以提高保險費負擔公平為重點。過去健保制度主要是以經常性薪

資所得為投保金額，而經常性薪資約占綜合所得的 6 成，薪資以外之所得並未納入計費基礎

，因此受薪民眾承擔了大部分的保險費責任。二代健保為強化量能負擔之精神，在維持原有

的保險費計收方式下，另對其他可以掌握，但卻未列入計費之所得（高額獎金、兼職薪資所

得、執行業務收入、股利所得、利息所得、租金收入）計收補充保險費，費基擴大後可涵蓋 9

成以上之綜合所得，使所得相同者之保險費負擔儘可能相近。有了補充保險費之挹注，一般

保險費費率得以自 5.17%降為 4.91%，因此若沒有達到法定一定金額之前開 6 項所得或收入，

整體保險費負擔未必增加；補充保險費的計收，將能更加符合健保量能負擔及社會互助的精

神。 

四、補充保險費近 2 年之收繳金額雖可達 400 餘億元，惟其中近 2/3 來自非勞務所得，前開所得深

受景氣影響，致保險費收入有極高之不確定性。復考量國內人口結構趨於老化，未來醫療需

求將快速成長，健保短期雖財源無虞，但長期財務仍將面臨極大壓力，補充保險費制度僅實

施約 2 年，未來收繳金額仍可能變動，實不宜貿然調降補充保險費費率。 

五、鑒於目前健保財務較歷年相對穩定，社會各界普遍期待直接嘉惠民眾身上。本部繼 103 年 9 月

1 日，為減輕打工民眾的負擔，而全面提高兼職所得之扣費下限後，於同年 12 月 11 日，宣布

明（104）年 1 月 1 日起，全面放寬中低收入民眾之補充保險費扣費標準，包含：利息、股利

、租金及執行業務收入，單筆扣費下限一律比照兼職所得，由現在的 5 千元調整為基本工資

（目前為 19,273 元，104 年 7 月 1 日起調整為 20,008 元）。本部已盡力在兼顧財務穩定下，

協助弱勢民眾減輕負擔，未來仍將秉持這個原則，持續就相關制度進行檢討。 

（十四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現行美容醫學品質認證制度推動不彰，

美容醫學應從法制面對於美容醫學定型化契約予以檢討乙節所提

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7558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13-449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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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委員就現行美容醫學品質認證制度推動不彰，美容醫學應從法制面對於美容醫學定型化契

約予以檢討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本部積極關注美容醫學之相關問題，並已就美容醫學廣告、人員資格及機構認證三方向加以管

理。其中有關認證部分，因認證係屬品質提升之自主措施，必須由醫療機構自願提出申請。

至醫療院所未申請美容醫學品質認證之原因，經分析後原因如下： 

(一)有意申請認證之機構，因需時將認證標準導入內部作業，並確認執行狀況可符合認證標

準後始提出申請。 

(二)經機構內部自行評估後，該機構之管理或人員目前尚不符合申請標準或基準要求，需要

時間規劃及進行醫療機構內醫事人員之相關教育訓練。 

二、認證並非唯一的管理方法，本部為加強美容醫學醫療機構之管理，已執行並持續之相關管理措

施如下： 

(一)公告「醫師對未滿 18 歲之未成年人施作非為醫療必要之美容手術，為醫師法第二十八條

之四第一款規定不得執行之醫療行為」。 

(二)公告 14 項「美容醫學處置之同意書及說明書範本」。 

(三)加強 104 年度縣（市）衛生局業務督導考核強度，由地方衛生局加強考核並輔導醫療機

構申請認證。 

三、又本部向來極為重視醫療品質及病人安全，為完備民眾「知」的權利，於 103 年 6 月 26 日公

告之 14 項「美容醫學處置之同意書及說明書範本」，對於常見之美容手術之執行方法、併發

症及後遺症發生機率及處理方法、風險及副作用等，已公告於官網供民眾查詢，並將於近期

內針對肉毒桿菌毒素及玻尿酸等 2 種針劑注射之「美容醫學針劑注射處置同意書及說明書範

本」進行公告，以利民眾選擇美容醫學處置時，有更明確的醫療資訊，落實民眾「知」的權

利。至於「瘦身美容」業務部分，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已訂定「瘦身美容業管理規範」、「

瘦身美容業廣告規範」、「瘦身美容業商品（服務）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

」及「瘦身美容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及不得記載事項」等相關規定規範，已達積極符合定

型化契約之精神。 

（十五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台灣社會老人越來越多，再次籲請政府

重視，及早因應，落實醫療院所「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」認證

，讓國家整體發展及競爭力的負面影響會降至最低等情事所提質

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7560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13-466） 

黃委員就台灣社會老人越來越多，再次籲請政府重視，及早因應，落實醫療院所「高齡友善

健康照護機構」認證，讓國家整體發展及競爭力的負面影響會降至最低等情事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

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
